阳春市妇幼保健院业务用车租赁服务需求

一、项目名称：阳春市妇幼保健院业务用车租赁服务采购项目
二、项目背景与目的
为满足我院日益增长的医疗业务、行政公务、应急保障及特殊任务用车需求，进一步提升后勤服务保障效率与专业化水平，确保行车安全，降低管理成本，现面向社会公开遴选优质的汽车租赁服务供应商，为我院提供安全、高效、规范的车辆租赁服务。
三、服务内容与要求
（一）车辆配置要求
1.车辆类型：主要需包含但不限于：
7-9-14座商务车/面包车：用于下乡体检、义诊、医疗团队外出公务等。
5座轿车/SUV：用于行政公务、紧急文件传送、专家短途出行等。
2.车辆标准：
车况性能：车辆需通过年检和办理运营证，性能良好，无重大事故隐患及机械故障。
车龄车貌：投入服务的车辆购置年限原则上不超过5年，或行驶里程不超过20万公里。车身内外观整洁、干净卫生。
保险齐全：必须足额购买交强险、商业第三者责任险（建议不低于100万元）及司乘人员责任险等。
（二）驾驶员服务要求
1.资质过硬：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应车型的合法有效驾驶证，具备3年及以上实际驾龄。
2.背景清白：无重大交通责任事故记录，无违法犯罪记录，需提供相关证明。
3.素质优良：身体健康，品行端正，服务意识强，沟通能力良好，熟悉本市及周边地区路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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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服务标准与时效
1.服务模式：采取“长期租赁（保障日常）+临时租赁（应对突发）”相结合的模式。
2.服务范围：以阳春市为主，覆盖本省及周边省市。
3.服务时间：提供 7×24小时 全天候服务保障，确保能及时响应夜间及节假日的紧急用车需求。
4.响应时效：
常规预定用车，需确保按约定时间提前到位。
紧急用车，接到通知后应在 30分钟内确认并调度车辆，力争 1小时内抵达指定地点。
四、服务商资格要求
（一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，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法人企业，营业执照经营范围须包含“汽车租赁”相关内容。
（二）具备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车辆资源和专业服务能力，拥有自持或长期合作的、符合要求的车辆规模。
（三）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。
（四）近三年内，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。
（五）具有为政府机关、事业单位或大型企业（特别是医疗机构）提供车辆租赁服务的成功案例和经验者优先。
五、报价与结算方式
（一）报价要求：
1.请服务商根据车辆类型，分别报出“全包干”形式的日租赁单价（单位：元/日/车）。该报价应包含：车辆租金、司机服务费、油费、路桥费、停车费、常规维修保养费、保险费及各项税费等所有可能产生的费用。
2.请单独列出临时租赁（按日/半日计费）的收费标准及超里程计费规则（如有）。
（二）结算方式：
原则上按月结算。服务商于次月5日前提供经我院确认的、详细的服务清单及合法有效的正式发票，我院在收到票据后进行支付。

